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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事业单位调整用人制度时，需要提升制度执行环节的灵活

性，遵守人才自主择业以及单位自主用人的双向选择要求，确

定聘用人员后，需要结合双方在劳动关系中的义务与权利，制

定符合法律规定的用人合同，在雇佣关系中，双方始终保持平

等的关系，但在实际的人事管理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劳动人

事方面的争议，现从现状、问题以及对策三方面展开研究。

1 劳动人事争议的现状

如果有较为明确的编制，各个单位对人事争议以及劳动争

议进行区分时，主要按照相关人员是否存在事业单位的编制，

如果其具有编制，无论是工勤岗位还是管理岗位上的人员，都

将被直接认定为人事关系，按照处理人事争议的方法加以处

理；其余没有编制的情况，则依照劳动争议实施处理。如果争

议事件相关人员没有明确的编制，可以将工作来源当作认定标

准，确定其工资是否来自财政统发，事业单位保留获取财政统

发工资的职工信息记录，借此即可确定争议的性质以及人员的

身份；也有单位将合同类型作为识别标准，如果人员与单位签

订的是聘用合同，即二者形成聘用关系，争议属于人事争议；

如果合同类型归为劳动合同，二者属于劳动关系，处理需按照

劳动争议的处理流程。争议人员虽然处于编制系统中，但是并

未明确到个人，大部分事业单位都采取实名制编制，因此其关

系性质与人员身份都是极为明确的，但是有一些单位的编制数

量与人员总数并不完全一致，处理这种情况时，编制难以发挥

出区分的作用，可采用强制定编的方式，如果不能证明人员处

于在编的状态，需依照劳动争议加以处理。

2 劳动人事争议处理过程中的问题

2.1法律存在适用性问题

按照功能与内容可将当前的法律划分为程序法和实体法，

事业单位可按照明确的程序要求处理人事争议，但是实体法的

适用性却比较差，导致实际应用时出现问题，难以有效应对争

议，发挥指导作用，具体问题体现在语义指向较为含糊、内容

庞杂、要求繁多。

2.2受案范围问题

事业单位形成的争议事件性质较为模糊，难以直接对受案

范围进行清晰界定，因此在实际处理争议事件时，存在操作性

方面的问题。以“解除人事关系”为例，上级部门并未给这一

操作设定范围，因此事业单位在执行时，存在分歧，部分地区

规定解聘、辞退、辞职以及辞聘都属于解除人事关系，但是有

的地区则将与解除人事关系相关的处理结果、行为以及事件均

纳入这一范围中。

2.3区分标准问题

相关法规在表述人事争议的基本性质时，存在抽象性过强

的问题，实际应用时，存在矛盾与歧义理解的问题，比如对劳

动争议进行理解时，可以认定工作人员与所处的事业单位产生

的所有矛盾均为人事争议，或者仅部分人员与事业单位形成的

争议属于人事争议，也可理解成部分争议属于人事争议。

3 应对劳动人事争议的有效措施

3.1完善人事争议处理制度

由于事业单位开展人事争议协调工作时选择的第三方多

为工会代表或者熟人，因此调节工作存在随意性的问题，调节

原则为化解矛盾，但是在调节过程中，并未对权利关系形成明

确说明，调节活动欠缺科学性，因此可以选择专业性的调节机

构，选择调解员时也可优先选择律师，使其能够发挥出职业优

势，顺利推进调节工作，避免事业单位的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侵

害，同时事业单位及劳动者可以在应对人事争议时，获得更多

的选择空间。相比原本的争议调解方式，这种方式更具有经济

化以及快捷化的特点。

3.2对司法审判与人事仲裁进行有效衔接

实际处理人事争议时，诉讼与仲裁的适用范围并不一致，

这也给劳动者以及事业单位的维权工作带来阻碍，同时对于司

法系统产生怀疑。因此必须要发挥出司法途径的优势，对相关

人员的基本合法权益进行保障，使诉讼与仲裁维持较高的协调

水平，针对人事仲裁处理的范围进行明确，提出清晰的要求，

为了衔接司法审判与人事仲裁，可将诉讼与仲裁的受案范围扩

大，实现对人事争议的有效处理。

3.3对劳动关系进行转化

事业单位采用的用人制度在不断完善，能够给事业单位

提供制度依据，很多在事业单位工作的劳动力都不会进入事

业编，事业单位通过签订劳动合同，采用聘用制，基于此种现

状，可对职工与事业单位之间存在的劳动关系进行有效转化，

效仿现代企业，形成新型用工关系，完成转化后可直接按照我

国劳动法的法规要求，处理相应争议问题，人事争议也向劳动

争议转化，处理程序更加明确，灵活雇佣条件下的劳动者也能

够依法保障权益。

结语

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开展后，事业单位存在的一些人事任用

以及管理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本文主要从劳动人事

争议处理的角度出发，对当前的处理问题进行总结，提出改进

争议调节制度，衔接司法审判与人事仲裁，转化劳动关系的建

议。现有的调节制度还有完善空间，需继续结合人事争议的实

际发展情况，补充制度内容，稳定职工与事业单位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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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事业单位具有较为复杂的用人系统，在处理用人关系时，可能会与劳动者产生劳动人事争议，本文结合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的情况，分析劳动人事争议的现状与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以此来有效解决劳动人事争议，提升事业单

位用人管理工作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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